附件1：
教发〔2017〕18号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教师授课竞赛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 为了提升我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，进一步激发教学的积极性、创造性和责任心，学校举办青年教师授课竞赛。

第二条  青年教师授课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，具体竞赛时间和竞赛细则以通知为准。
第三条  申请参赛的青年教师需具备主讲教师资格，且承担普通本科理论课或实践课教龄满一年，且近两年未发生过教学事故。

第四条  符合条件的青年教师均可报名参加院级青年教师授课竞赛。学院组织遴选后，按照学校下达的指标进行推荐。被推荐教师需填写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教师授课竞赛申报表》并交所在学院（部），经学院（部）签署推荐意见后报教务处。
第五条  竞赛内容

1．授课态度：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，体现“以生为本”的教学理念，备课认真，讲授得法，严谨求实，为人师表。

2．授课教案：内容充实，重点突出，教学进度合理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反映学科前沿，文字简明流畅，图例公式等正确无误。

3．授课内容：有明确的教学目标，讲授内容熟练充实，准确生动，重点突出，有很强的科学性、条理性和深广度。

4．教学方法和手段：启发学生思维，引导科学的学习方法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；语言规范清晰，板书工整合理；鼓励教师探索研讨式、启发式、探究式、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或方法的改革。

5．教学效果：教学环节安排适当，整体组织顺畅，符合“以学生发展为中心”的要求，在兴趣引导、思维发展、技能培养、思想进步等方面有显著效果。

第六条  学校对各学院推荐的申报青年教师进行资格审查后，组织校级授课竞赛。
第七条  青年教师授课竞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。学校向获奖教师颁发荣誉证书或奖金。
第八条  获奖者名单和获奖等级，经公示、校领导签审后，公布竞赛结果。
第九条  青年教师授课竞赛获奖作为年度考核、评奖评优、职称评聘的重要依据。申报本科教学工程项目（教改课题、课程、教材等）时，在条件同等的情况下，学校给予一次优先考虑。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,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教师授课竞赛实施办法》（教发[2010]18号）同时废止。
附件：青年教师授课竞赛申报表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务处
2017年10月30日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

青年教师授课竞赛申报表

（ 20    年 ）

	学院（部）：
	
	照片（数码）

	姓    名：
	
	

	职    称：
	
	

	  竞赛课程：
	
	

	教师简介：（包括出生年月、学科背景、主讲课程、授课特点、自我评价、教学心得等，限300字）

	学院（部）

推荐意见
	


